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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 核 2026-27年 度  答 覆 編 號  
 開 支 預 算  

EEB(F)084   
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 
 

(問 題 編 號 ： 0184) 
 

 

總 目 ：  (49)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

分 目 ：  (-) 沒 有 指 定  

綱 領 ：  (2) 環 境 衞 生 及 有 關 服 務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署 長 (吳 文 傑 ) 

局 長 ：  環 境 及 生 態 局 局 長  

問 題 ：  

就 食 環 署 運 用 科 技 提 升 街 道 清 潔 效 率 的 開 支 事 宜 ， 請 告 知 ：  
(a) 過 去 3年 批 出 的 外 判 清 潔 服 務 合 約 中，用 於 自 動 清 潔 機 械 人、智 能 監 察

系 統 等 創 新 清 潔 科 技 的 開 支 分 別 為 何 ?用 於 人 力 成 本 的 開 支 分 別 為 何 ?
請 按 照 合 約 分 項 列 出 。  

(b) 現 行 的 清 潔 服 務 招 標 制 度 已 包 含 對 創 新 科 技 的 評 分 ， 該 項 評 分 的 具 體

評 估 標 準 為 何 ?請 舉 例 說 明。例 如，在 過 去 1年 中，該 項 獲 得 高 分 的 外 判

商 提 供 何 種 科 技；是 否 有 計 劃 應 用 科 技 的 外 判 商 在 此 項 獲 得 低 分，原 因

為 何 ? 
(c)   2026-27年 度 預 算 中，是 否 有 增 撥 資 源 用 於 應 用 創 新 環 衛 科 技 ?如 有，詳

情 及 預 算 分 配 為 何 ?如 無 ， 原 因 為 何 ? 
 
 

提 問 人 ： 何 俊 賢 議 員 (立 法 會 內 部 參 考 編 號 ： 4) 

答 覆 ：  

(a)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食 環 署 )近 年 積 極 推 動 創 新 科 技 的 應 用，並 透 過 研 究 與

實 地 試 行，審 慎 評 估 和 挑 選 合 適 的 技 術 及 產 品，逐 步 納 入 恆 常 服 務，以

推 動 環 境 衞 生 工 作，持 續 提 升 至 更 高 水 平。2025年 6月 中 旬 開 始，食 環

署 在 沙 田 馬 料 水 海 濱 的 行 人 道 試 驗 以 自 動 清 掃 機 械 人 進 行 街 道 清 掃 。

自 動 清 掃 機 械 人 仍 處 於 測 試 階 段 ， 暫 未 納 入 街 道 潔 淨 服 務 合 約 的 條 款

中 。 過 去 3年 ， 食 環 署 用 於 試 驗 自 動 清 掃 機 械 人 的 開 支 如 下 ：  
 

年 度  開 支  
2023-24 不 適 用  
2024-25 58萬  

(由 機 電 工 程 署 承 擔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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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度  開 支  
2025-26 

(修 訂 預 算 ) 
約 200萬  

 
    就 食 環 署 的 街 道 潔 淨 服 務 合 約 招 標 而 言 ， 投 標 者 無 須 就 其 提 出 的 創 新

建 議 項 目 提 供 分 項 報 價 ， 因 此 食 環 署 並 無 備 存 相 關 的 分 項 開 支 資 料 。

另 一 方 面，以 在 2023-24至 2025-26財 政 年 度 生 效 的 相 關 合 約 計 算，根 據

承 辦 商 於 投 標 書 內 提 供 的 資 料 ， 員 工 開 支 估 計 佔 相 關 合 約 總 額 八 成 。  
 

(b) 食 環 署 已 根 據 政 府 相 關 採 購 政 策 所 載 的 標 準 評 分 制 度 框 架 於 採 購 街 道

潔 淨 服 務 的 招 標 中 訂 立 評 分 制 度 ， 準 則 涵 蓋 投 標 者 提 交 的 創 新 建 議 。

如 投 標 者 提 供 利 用 科 技 或 其 他 方 面 的 創 新 建 議 ， 有 助 提 升 服 務 效 率 、

效 益 及 生 產 力 ， 便 可 得 分 。 過 往 投 標 者 在 該 項 目 獲 得 分 數 的 創 新 建 議

包 括 利 用 清 洗 垃 圾 收 集 箱 車 提 升 服 務 效 率 、 提 供 電 能 車 輛 作 收 集 垃 圾

之 用 以 促 進 環 境 保 護 等 。  
 

一 般 而 言，投 標 者 提 交 創 新 建 議 時，若 未 有 提 供 執 行 計 劃 的 詳 情、未 能

確 認 該 方 案 可 改 善 服 務 或 對 為 政 府 或 公 眾 帶 來 正 面 價 值 ／ 效 益 、 建 議

屬 於 現 有 ／ 傳 統 ／ 廣 泛 使 用 的 設 備 ／ 人 手 ， 或 只 屬 於 合 約 條 款 的 要 求

而 並 非 創 新 建 議 等 ， 均 會 導 致 該 項 目 未 能 獲 得 分 數 。  
 
(c) 食 環 署 運 用 科 技 提 升 街 道 清 潔 效 率 ， 例 如 使 用 配 備 高 速 清 洗 盤 的 小 型

洗 街 車 進 行 深 層 清 潔 。 相 關 開 支 已 納 入 街 道 潔 淨 服 務 合 約 的 預 算 內 ，

食 環 署 沒 有 備 存 單 獨 在 應 用 創 新 科 技 的 預 算 開 支 。 食 環 署 會 持 續 積 極

留 意 市 場 上 新 科 技 的 發 展 ， 並 會 靈 活 調 配 資 源 用 於 研 究 及 引 進 合 適 的

新 科 技 ， 以 持 續 提 升 潔 淨 服 務 。  
 
 
 

– 完  –




